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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突泉县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
剥离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委、办、局：
经县委、政府同意，现将《突泉县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利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4年6月7日




突泉县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
剥离利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利用好黑土耕地耕作层土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自治区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管理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2〕133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是通过机械或其他人工措施将适合耕种的表土层或腐殖质层土壤挖掘剥离出来，主要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高标准农田建设、被污染耕地治理、土地复垦、城市绿化等。
第三条  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需要表土剥离、利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工作应遵循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应剥尽剥、应用尽用的原则。
第五条  县政府是推进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利用工作的主体。各乡镇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工作的监督管理。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牵头开展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具体工作；县农科、财政、林草、水利、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参与耕作层土壤剥离相关工作。各国有农、林场参照同级乡镇政府落实相应职责。
第二章  剥离范围
第六条  县域内所有项目建设占用黑土耕地的，占用前应当进行表土剥离。
第七条  未经批准非法占用耕地的，在耕地耕作层已破坏无法再利用的情况下，依法查处后可不进行表土剥离。在不破坏黑土耕地耕作层、不修建永久性建筑的前提下，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进行自然利用的，可不纳入剥离范围。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抢险救灾等急需临时占用耕地的，可不纳入剥离利用范围。
第八条  剥离后的土壤质量应满足耕种要求，优先用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矿废弃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项目，以及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等农业生产生活，富余土壤可以用于绿化。
第三章  方案编制
第九条  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在申请用地前，用地单位应提前编制切实可行的表土剥离实施方案或剥离报告表，否则用地不予审批。面积低于1000平方米的自行剥离，并填写剥离利用报告单，面积在1000平方米至10000平方米之间的制定剥离方案表，面积大于10000平方米以上的按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规定编制剥离方案。
第十条  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应包括项目概况、编制依据、土壤调查评价、表土剥离、表土存储保育、表土运输、剥离表土验收、投资估算、实施计划、保障措施、附件材料等。
第四章  剥离实施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遵循“谁占用，谁剥离”的原则。
第十二条  成片开发项目及城镇批次建设用地进行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工作的实施主体是县政府，县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编制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村镇批次用地占用黑土耕地的，由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土壤剥离、运输、存储、工作等费用纳入供地成本。
第十三条  单独选址项目占黑土耕地的，土壤剥离利用的实施主体是建设用地单位，由用地单位组织编制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剥离、运输、存储等相关费用纳入项目开发成本。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使用农村集体黑土耕地的，由用地主体负责实施土壤剥离，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十五条  临时用地、设施农业用地占用黑土耕地需要表土剥离的，由项目用地单位（个人）实施土壤剥离，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十六条  剥离工作在实施剥离前，应清理移除土层中或地表比较大的树根、石块、垃圾等异物，收集的表土应尽量不含垃圾杂物及较大的砾石。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行业标准《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TD/T1048－2016）等相关标准。
第五章  剥离存储
第十八条  成片开发项目及城镇批次用地占用耕地的，应在供地前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单独选址项目及其他需要剥离的项目，应在开工建设前按照剥离利用方案要求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并将剥离土壤存储在指定地点或直接输送到再利用场所，耕作层土壤剥离及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水土保持和扬尘防治措施，防止土壤和环境污染。
第十九条  表土剥离应尽量与土壤回覆同步进行，减少对土壤结构及养分的破坏；不能同步时，直接存放指定地点。
第二十条  临时堆放点由县政府统一确定。设置临时堆放点，应遵循就近存储、易于存放、专人管理的原则，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或未利用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敏感区域。土壤存储要采取必要的工程防护和保育措施，防止出现水土流失、土壤质量退化和安全隐患。对于已经剥离的，较长时间（超过1年）不能被利用的表土，应在县水利局、农科局的指导下，进行水土保持和培肥熟化。
第六章  剥离验收
第二十一条  建设项目占用黑土耕地进行表土剥离实施完毕后，实施单位应及时提出验收申请。单独选址项目按区域分段实施占用黑土耕地的，可以分段申请验收。成片开发项目及城市批次用地占用黑土耕地的，可按用地项目分别申请验收。由县自然资源部门牵头联合其他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实施项目建设。
第二十二条  申请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验收，应提交验收申请、工程竣工报告、施工记录、监理检测记录、工程计量结算资料、剥离土壤运输存放管护资料、土壤使用记录资料、相关影像等资料。
第七章  管护及利用
第二十三条  剥离土壤利用工作县政府统筹组织实施，
具体由县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调配，实行审批制，使用者在使用表土前要列出使用计划和申请，并载明使用项目、用途、数量等，切实可行后进行统一调配和审批。自用部分在工程中有造价的，按照工程造价实行有偿使用。
第二十四条  剥离的黑土耕地表土已经在指定地点进行储存的，确保储存的表土数量、质量及存储安全，做好水土保持、扬尘防治、环境污染等危害工作，同时做好表土使用和保存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严格按照要求对表土进行全面管护。
第二十五条  剥离的土壤优先用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矿废弃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项目，以及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等农业生产生活，富余土壤可以用于绿化。
第八章  奖惩措施
第二十六条  县政府将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纳入耕地保护责任目标，严格监督考核。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占用耕地未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或未按照标准和技术规范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的，由县自然资源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导致应剥离的耕地耕作层土壤未剥离或未按规定剥离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解释。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政策另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未占用黑土耕地的其他建设项目的表土剥离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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